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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西秀区审判志编纂委员会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审判志》编纂委员会
(2002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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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审判志》审定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洪俊

副主任委员王传柳

委 员许 志

冯仕伦

熊邦礼

李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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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忠 袁丰 梅世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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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朝英 周晓卫 田泽书

陈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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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松涛 吴泽安 邹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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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安顺市委常委、西秀区委书记 杨洪俊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时候，

安顺市西秀区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审判历史的专著——《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审判志》编修

成书，付梓之际，编者力邀作序。

履行审判职能的人民法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重要

的国家机器，对于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向前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取得执政地位，从革命党转为

执政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直十分重视审判事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

的重要作用。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根据不同时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不断探索

建立健全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审判方针和政策，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审判理论。

在中国特色审判事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审判事业为维护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先进生产力

和先进文化的发展，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客观地记述西秀区审判事业发展

的历史，目的在于总结和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事业优越性

的教育，将党领导下西秀区审判事业发展的光辉史实传承后世，达到启迪后人，不断发展、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事业的目．的。在新世纪新阶段，审判工作还需在新的探索中

不断与时俱进，本着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要求，认真做好为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各项审判工作，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

会的稳定，不断促进全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

志书面世之际，作此短文，以为祝贺。是为序。



序 二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李黔民

作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我还是首次为辖区法院编撰的志书作序。当我拿到西秀区

法院送来的这本志书的打印件并认真详阅后，由衷地想说一说一些感想和体会。

这部法院志书是应西秀区委、区政府编辑地方志的总体安排并作为其中一个重要部

分编撰出版的，它既是构成地方志完整形态的一个重要单元，同时，作为审判这一公权活

动的历史动态记载，又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凭我对同类志书的有限了解和认识，我认

为本书具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内容全面、重心突出。本书客观真实地记载了解放后五十

多年来西秀区法院组织机构、审判职能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审判活动、司法行政、队伍建设、

法院改革等工作开展情况、经验教训和主要成果。综观全书，时间上突出记载了三中全会

后人民法院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工作开展情况，内容上突出记载了审判活动的历史发展和

经验得失，突出记叙人民法院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争止纷的职能。二是资料

详实，记叙客观。本书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叙述史事时，以史存资料为依据，既总

结经验，又记叙历史的教训。三是本志是安顺市法院系统首部正式编辑出版的法院志书，

开创了我市法院编撰志书的先河。’．

法院志书的编辑出版对推进法院改革、促进法院自身建设进而对加快社会主义民主

法治建设，实现依法治国方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审

判工作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只有把握住审判工作的发展规律，才能在任何时候都

做到与时俱进，永立历史潮头。而要把握审判规律，则又离不开对审判历史过程的了解和

认识。法院志书的编撰无疑满足了对审判历史过程的认识和对审判规律的总结和把握的

需要。当前，法院上下正处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深化法院体制改革，践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司法为民宗旨的重要时期，全面深刻地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探索规

律，推进改革，创新机制，开拓局面，促进发展，是各级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法院志书的

编撰正是人民法院在新时期完成新任务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西秀区人民法院志

书的编撰出版在全市法院率先作出了尝试，为全市其它法院今后编撰法院志书提供了有

益的借鉴。全市其他法院要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配合地方志的编辑工作，以求是的精

神，扎实的作风认真编撰好法院志，使该项工作真正起到为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三个

文明的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序 三
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何兴祥

本志按照“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记载西秀区各个历史时期，

特别是解放后法院审判工作的历史，重点记叙人民法院打击敌人、惩治罪犯、保护人民的职能。

1949年11月18日安顺解放后，同年11月28日安顺县人民政府接管安顺地方法

院，同年12月9日成立安顺县司法科；1950年11月成立了安顺县人民法庭；1951年2

月，成立安顺县人民法院；1958年，安顺市、县分治，建立县级安顺市人民法院、安顺县人

民法院，同年12月安顺县和县级安顺市合并为县级安顺市，县级安顺市人民法院、安顺县

人民法院更名为县级安顺市人民法院；1963年1月又撤市设县，县级安顺市人民法院相

应变更为安顺县人民法院；1966年3月，又撤销安顺县，建立安顺市(县级)、安顺县，安顺

县人民法院也按市、县分设为县级安顺市人民法院、安顺县人民法院；1990年7月，县级

安顺市、安顺县合并，组建县级安顺市，原市、县法院也合并为县级安顺市人民法院，2000

年8月地改市，市设区，县级安顺市更名为安顺市西秀区，县级安顺市人民法院亦更名为

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

此间，人民法院通过审判大量的刑事案件、民商案件，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安顺市西

秀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于人民政权的巩固，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公民合法权益

的保护做出了应有贡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法院拨乱反正，清除

“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同时排除右的干扰，逐步走上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的正确轨道。本

志着重记载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所走的道路，取得的经验和审判制度的特色，让广大干

部和群众受到实际的社会主义法制教育，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有鉴于此，本志在叙述史实时，既总结经验，又记叙历史的教训，力求遵循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总结正反两

方面的经验，使其能为审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审判制度，提供有益

借鉴和现实依据，起到存史、资政、教育的作用，开创人民法院工作的新局面。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修编法院志，内容十分广泛，从历史到现状；从行使审判职能

到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从政策法律贯彻与运用到指导民事调解业务的开展；从司法工

作的优良传统到社会主义审判制度的特色；从实事求是、依法办案到有错必纠、维护法律

的尊严；从审判队伍建设到人民调解。门类广，层次多，其间由于诸多历史原因，资料散

失，疏漏之处难免，请各位新、老领导、同仁增删、斧正，以使本志更加充实、完善。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实践“三个代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安顺市西秀区法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属部门志。遵循“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原则，解放前的法院情况概述略写，解

放后的法院情况详写，以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的特点和人民法院工作的特色。·

三、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各类档案卷宗、法院工作总结、法院简报、法院情况

反映等。 ．

四、本志以图、志、表、记、录等表述形式，构成基本框架。以志为主，史在其中，志内按

章、节、目、次排列。

五、本志结构和体裁，按地方志规定，以著述为主，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横排纵

写相结合的体裁，有的概述简述，有的详述，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六、本志的历史纪年，按当时通用的习惯称谓，再在括号内注明公元。

七、本志对各个时期审判机构，均按当时机构设置名称和一般习惯称谓。

八、本志设有概述，并冠于全志之首，以冀起到提纲挈领，开卷了然之效。在有关章节

之前，又有概况介绍，用于综述始末。

九、本志以文字为主，有关章节尾加“附录”、“附记”，以补正文不足。志中有些内容需

要说明者。均在行文后加“附”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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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秀区二铺人民法庭办公楼



西秀区双堡人民法庭办公楼

西秀区蔡官人民法庭办公摧

西秀区厶铺人民法庭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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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大法

官张林春f右)，向安顺市西秀区人

民法院院长高级法官何残祥(左)

颁证

1 998年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张柿春院长(右)到二铺人民法庭

看望法庭审判人员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阶

(左前2)，1980年6月20日到原

安顺市人民法院视察。

一?：：■ ?¨1

1 998年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张林春院长，原安顺地区中级人民

法院常务gI院长何中书、办公室主

任官松涛到IE]sJlN人民法庭检查工作



2002年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原院长、最高人民法院词研员谢锦

汉在西秀区人民法院调研书记官单

列改革工作开展情况

2001年共青团中央、贵州省高

级人民法院“全国青少年维权岗”

工作检查组检查西秀区人民法院

“青少年维权岗”工作开展情况

1 989年安顺市人民法院在城区宣传、

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敦促经济犯罪嫌疑人于9月30日前到司法

机关投案自首的给予宽大处理的通知(右

为院长白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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